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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堂县城乡规划管理局 2014 年部门决算情况 

说  明 

 

按照决算管理有关规定，部门决算编报内容包括预算单位的

全部收支情况。 
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

组织编制、修订县域、县城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；

会同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编制、修编各类专项规划；承担城乡规划

编制技术标准的监督、组织、实施。指导、协调乡镇、乡村的规

划编制、规划管理和规划监督工作；负责派驻我县乡村规划师的

业务指导和评估工作。承担全县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职责；负责

项目的选址定点、方案审批和规划核实验收，核发选址意见书、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

证。牵头县城规划区内市政工程的规划管理工作；牵头县城规划

区内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方案的审查。负责全县城乡规划的监

督检查工作。负责全县测绘和地理信息管理工作。 

二、部门概况 

规划局包括局机关和行政执法队，其中行政单位 1个，参照

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1个（财务未独立核算）。 

三、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

2014 年规划局收入决算总额为 1008.9 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

政拨款收入 1008.9 万元，收入决算总额较 2013 年增加 470.16

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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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规划局支出决算总额为 1008.9 万元，其中：城乡社

区事务支出 1000.8 万元，医疗卫生 5.6 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 2.5

万元。支出决算总额较 2013 年增加 470.16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基

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增加。 

四、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

规划局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保障该部门机构正常运转、完

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全县规划事业发展相关工作。   

基本支出，是用于保障规划局机关、规划执法队等机构正常

运转的日常支出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

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 

项目支出，是用于保障规划局机关、规划执法队等机构为完

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

费支出。 

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:（罗列类级全部功能分

类） 

（一）城乡社区支出 1000.8 万元，主要用于城乡规划管理事

务 ，包括行政运行和规划编制项目等。 

（二）医疗卫生支出 5.6 万元，主要用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。 

    （三）住房保障支出 2.5 万元，主要用于职工住房公积金缴

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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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堂县城乡规划管理局 2014 年收支决算总表 

  单位：万元

收      入 支      出 

项    目 2014年决算数 项    目 2014年决算数 

一、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 1008.9 一、一般公共服务   

二、行政单位教育收费收入   （款级科目）   

三、事业收入   二、社会保障和就业   

四、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    （款级科目）   

五、转移性收入   三、医疗卫生  5.6 

   上级补助收入     医疗保障   5.6 

  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  四、住房保障支出  2.5 

   从其他部门取得的收入   2.5  

   从不同级政府取得的收入   十一、城乡社区支出  1000.8 

六、其他收入     城乡规划与管理  1000.8 

         

本  年  收  入  合  计  1008.9 本  年  支  出  合  计  1008.9 

七、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  六、事业单位结余分配    

八、上年结转       其中：转入事业基金   

    其中：事业单位经营亏损   七、结转下年   

       其中：事业单位经营亏损   

收     入     总     计 1008.9 支     出     总     计  1008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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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堂县城乡规划管理局 2014 年财政拨款支出 

决算表 
       单位：万元

科目编码 

类 款 项 

科目名称 合  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备 注 

      合计 1008.9 386.5  622.4   

212     城乡社区支出 1000.8 378.4  622.4   

  02    城乡规划与管理 958.8   378.4  580.4   

    01 
  城乡规划与管

理 
958.8   378.42  580.4   

 03  
城乡社区公共设

施 
42.0    42.0  

  01 
其他城乡社区公

共设施支出 
42.0    42.0  

210   
医疗卫生与计划

生育支出 
5.6  5.6     

  05    医疗保障 5.6   5.6     

  01     行政单位医疗 5.6 5.6      

221       住房保障支出 2.5 2.5      

 02  住房改革支出     2.5    2.5     

  01 住房公积金    2.51     2.51     

 


